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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发文规范有限合伙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保险公司相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发布了《关于

规范有限合伙式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保险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3〕36 号）（以下简

称“《通知》”），继 2012 年下发《中国保监会关于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保

监发〔2012〕54 号）（以下简称“《意见》”）后，对有限合伙式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中资保险公司

的有关问题进行明确。《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1. 规定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保险公司的条件 

《通知》明确指出，被投资方仅适用于中资保险机构，即如有外资股东，外资股东出资或持股

比例不足 25%的保险机构，具体包括保险集团（控股）公司、财产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投资

方则统一适用于中外资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通知》所设具体条件如下： 

首先，《通知》要求被投资的保险公司存在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且股权结构合理，公司治

理良好稳定。同时，考虑到股权投资企业的财务投资特性，《通知》明确限定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

业不得成为保险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得参与保险公司经营管理。 

其次，为规避风险，《通知》对于资金来源、合伙人（特别是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信息披露范围

予以规定，要求如实披露资金来源和合伙人背景情况，包括名称或者姓名、国籍、经营范围或者职

业、出资额等；并且要求负责执行有限合伙企业事务的普通合伙人，需具备良好的诚信和纳税记录，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并承诺资金来源不违反反洗钱的有关规定，且对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保险

公司承担相关责任。 

《通知》还规定，在单个保险公司中，单个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的出资或者持股比例不得

超过 5%，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的出资或者持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 15%。 

最后，依据《通知》的要求，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设有存续期限的情况下，应当在存续期

限届满前转让所持保险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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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定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保险公司的申请 

《通知》规定，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保险公司，必须向中国保监会提出书面申请，

并依法提交以下材料： 

1) 基本情况，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范围、组织管理架构、在行业中所处地位、投资资金

来源、对外投资、自身及关联机构投资入股该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2)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3) 最近三年的纳税证明和由征信机构出具的征信记录； 

4) 合伙人、合伙企业与保险公司其他投资人之间关联关系的情况说明，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应当

提交无关联关系情况的声明； 

5) 股权认购或转让协议书，及合伙企业同意投资的证明材料； 

6) 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声明； 

7) 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3. 其他 

2012 年 6 月 15 日保监会下发《意见》，通过支持民间资本投资保险公司，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保

险中介机构，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农村等手段，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保险领域，参与行业基础建设，

同时大力支持民营保险企业发展，为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提供优质保险服务。 

从行业角度看，国内保险业已有首例有限合伙制 PE 入股保险公司的特批案例。对此，保监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知》是按照‘风险可控，逐步放开’的原则，长城人寿引入华山弘业即为首例

试点”。2013 年 4 月，保监会发布的批准长城保险修改章程的公告显示，北京华山弘业股权投资基金

成为长城保险新股东，认购其 1388 万股，持股比例为 0.88%。 

有鉴于此，《通知》的颁布允许优质的境内外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保险公司，并对

申请的必要条件和待准备的材料两方面具体问题予以明确，进一步为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有序

合理进入保险行业提供了规范指引，体现民间资本进入保险业将有实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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